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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远海运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9年度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的专项说明 

 

一、会计政策变更 

（一）变更原因 

1、2018 年 12 月，财政部修订印发了《关于修订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 21号——租

赁>的通知》（以下简称“新租赁准则”），对《企业会计准则第 21 号——租赁》进行

了修订。根据通知规定，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以及在境外上市并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

则或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表的企业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中远海运能源运输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为境内外同时上市企业，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

修订后的新租赁准则。 

2、2019 年 4 月，财政部于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 2019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

式的通知》（财会（2019）6 号），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改。自 2019 年

半年报开始按照相关规定编制会计报表。 

3、2019 年 5 月，财政部修订下发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7 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

会计准则（以下简称“新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准则”），自 2019 年 6 月 10 日起施行。企

业对 2019 年 1 月 1 日至本准则施行日之间发生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应根据本准则进

行调整，企业对 2019 年 1 月 1 日之前发生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不需要按照本准则的

规定进行追溯调整。本公司按照要求执行上述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 

4、2019 年 5 月，财政部修订下发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12 号——债务重组》会计准

则（以下简称“新债务重组准则”），自 2019 年 6 月 17 日起施行。企业对 2019 年 1

月 1 日至本准则施行日之间发生的债务重组，应根据本准则进行调整，企业对 2019 年 1

月 1 日之前发生的债务重组，不需要按照本准则的规定进行追溯调整。本公司按照要求

执行上述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 

（二）会计政策变更的主要内容 

1、新租赁准则 

新租赁准则要求，在租赁期开始日，除符合租赁准则规定可以进行简化处理的短期

租赁和低价值资产租赁除外，承租人应当对租赁确认使用权资产和租赁负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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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准则衔接规定，承租人应当选择下列方法之一对租赁进行衔接会计处理，并一

致应用于其作为承租人的所有租赁： 

（1）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的规

定采用追溯调整法处理。 

（2）根据首次执行本准则的累积影响数，调整首次执行本准则当年年初留存收益及

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不调整可比期间信息。对于首次执行日前的经营租赁，承

租人在首次执行日应当根据剩余租赁付款额按首次执行日承租人增量借款利率折现的现

值计量租赁负债，并根据每项租赁选择按照下列两者之一计量使用权资产： 

①假设自租赁期开始日即采用本准则的账面价值（采用首次执行日的承租人增量借

款利率作为折现率）； 

②与租赁负债相等的金额，并根据预付租金进行必要调整。 

2、财会（2019）6 号财务报表列报项目的变更 

（1）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的列报进行了变更，调整了部分财务报表项目的列报位置。 

序号 涉及的报表 新增项目 取消项目 新增项目的内容 

1 

资产负债表 

应收票据  

反映资产负债表日以摊余成本计量的、企

业因销售商品、提供服务等收到的商业汇

票，包括银行承兑汇票和商业承兑汇票 

2 应收账款  

反映资产负债表日以摊余成本计量的、企

业因销售商品、提供服务等经营活动应收

取的款项 

3 应收款项融资  

反映资产负债表日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

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应收票据和应收账

款等 

4  
应收票据及

应收账款 
 

5 使用权资产  
反映资产负债表日承租人企业持有的使用

权资产的期末账面价值 

6 租赁负债  
反映资产负债表日承租人企业尚未支付的

租赁付款额的期末账面价值 

7 应付票据  

反映资产负债表日以摊余成本计量的、企

业因购买材料、商品和接受服务等开出、

承兑的商业汇票，包括银行承兑汇票和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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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涉及的报表 新增项目 取消项目 新增项目的内容 

业承兑汇票 

8 应付账款  

反映资产负债表日以摊余成本计量的、企

业因购买材料、商品和接受服务等经营活

动应支付的款项 

9  
应付票据及

应付账款 
 

10 利润表 

以摊余成本计

量的金融资产

终止确认收益 

 

反映企业因转让等情形导致终止确认以摊

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而产生的利得或损

失 

（2）现金流量表：明确了“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项目，包括企业实际

收到的政府补助，无论是与资产相关还是与收益相关。 

（3）所有者权益变动表：明确了“其他权益工具持有者投入资本”行项目，反映企

业发行的除普通股以外分类为权益工具的金融工具的持有者投入资本的金额。 

3、新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准则 

（1）明确准则的适用范围 

新准则明确了非货币准则的适用范围，将应遵循其他准则的交易排除在非货币性资

产交换准则之外。原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准则没有对准则的适用范围进行规范，当会计处

理原则与其他准则规定的会计处理原则不一致时，可能因准则适用范围不清而导致实务

差异。 

（2）保持准则体系内在协调 

为了与新收入等相关准则保持协调性，一是规范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确认时点，即

换入资产应在符合资产定义并满足资产确认条件时予以确认，换出资产应在满足资产终

止确认条件时终止确认；二是明确了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在权益性交易情况下的处理要求。 

（3）定义 

重新定义“货币性资产”，货币性资产，是指企业持有的货币资金和收取固定或可

确 定金额的货币资金的权利，强调收取固定或可确定金额的“权利”。 

（4）关于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披露 

会计报表附注披露内容增加：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是否具有商业实质及其原因。 

4、新债务重组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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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债务重组定义 

将原债务重组准则以“债务人发生财务困难”、债权人“作出让步”为标准，修改

为“是指在不改变交易对手方的情况下，经债权人和债务人协定或法院裁定，就清偿债

务的时间、金额或方式等重新达成协议的交易”。 

（2）保持准则体系内在协调 

一是将重组债权和债务的会计处理规定索引至新金融工具准则，从而与新金融工具

准则协调一致；二是将以非现金资产偿债情况下资产处置损益的计算方法与新收入准则

协调一致，即以抵减债务的公允价值作为交易价格。 

（3）关于债务重组的披露 

删除了或有应收、或有应付金额的披露，增加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等披露应遵循其

他准则的要求内容。 

（三）会计政策变更对本公司的影响 

1、新租赁准则的影响 

经本公司 2019 年第二次董事会会议批准通过，本公司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新

租赁准则。 

原租赁准则下，本公司根据租赁是否实质上将与资产所有权有关的全部风险和报酬转

移给本公司，将租赁分为融资租赁和经营租赁。 

新租赁准则下，本公司不再区分融资租赁与经营租赁。本公司对所有租赁（选择简化

处理方法的短期租赁和低价值资产租赁除外）确认使用权资产和租赁负债。 

本公司选择根据首次执行新租赁准则的累积影响数，调整首次执行新租赁准则当年期

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不调整可比期间信息。 

对于首次执行日前的经营租赁，本公司在首次执行日根据剩余租赁付款额按首次执行

日本公司增量借款利率折现的现值计量租赁负债，并按照假设自租赁期开始日即采用新租

赁准则的账面价值（采用首次执行日本公司的增量借款利率作为折现率）计量使用权资产。 

本公司首次执行新租赁准则，调整首次执行当年年初财务报表相关项目情况如下： 

项目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 1 月 1 日 调整数 

使用权资产  2,710,114,485.55 2,710,114,485.55 

递延所得税资产 47,567,973.39 114,972,758.39 67,404,785.00 

资产合计 63,416,267,446.09 66,193,786,716.64 2,777,519,270.55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4,346,225,859.54 4,865,074,466.54 518,848,60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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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 1 月 1 日 调整数 

租赁负债  2,643,118,183.70 2,643,118,183.70 

负债合计 34,144,069,382.64 37,306,036,173.34 3,161,966,790.70 

年初未分配利润 13,406,181,228.82 13,021,993,419.94 -384,187,808.88 

少数股东权益 1,080,578,016.37 1,080,318,305.10 -259,711.27 

股东权益合计 29,272,198,063.45 28,887,750,543.30 -384,447,520.15 

2、财会（2019）6 号的影响 

经本公司 2019 年第九次董事会会议批准，本公司自 2019 年度中期财务报表根据财

会[2019]6 号规定的财务报表格式编制。 

本公司根据规定的财务报表格式编制 2019 年年度财务报表，并采用追溯调整法变

更了相关财务报表列报。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仅对财务报表格式和部分项目填列口径产生

影响。上述财务报表列报变更的主要影响如下： 

项目 2018 年 12 月 31 日 调整数 2019 年 1 月 1 日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752,109,711.42 -752,109,711.42  

应收票据  16,869,114.44 16,869,114.44 

应收账款  735,240,596.98 735,240,596.98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1,454,436,260.10 -1,454,436,260.10  

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  1,454,436,260.10 1,454,436,260.10 

3、新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和新债务重组准则的影响 

经本公司 2019 年第九次董事会会议批准，本公司执行新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和新债

务重组准则，对本公司 2019 年度利润总额、净利润未产生影响。 

二、会计估计变更 

（一）变更原因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4号—固定资产》有关规定，每个会计年度终了，企业应对固

定资产的预计使用寿命、净残值和折旧方法进行复核，如果固定资产的预计使用寿命、净

残值与原先会计估计数有差异的，应当进行相应调整。 

（二）会计估计变更的内容 

本公司按照拆船废钢价预计船舶净残值，鉴于本报告期拆船废钢价发生了波动，为了

提供更加可靠、相关及可比的会计信息，本公司对船舶的净残值进行变更，船舶预计净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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